
采购需求
一、采购条件

本采购项目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贺州市八步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并获得

批复文件：《贺州市八步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贺州市城东体育综合体重新立项的批复》（贺

八发改社会投〔2022〕52 号）、《贺州市八步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贺州市达美中路(鞍山东

路至东环路段)及东环路(达美中路至江北东路段) 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贺八发改社会

投〔2019〕83 号）、《贺州市八步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贺州市八步区达美北路（鞍山东路

至八达东路段）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贺八发改社会投〔2022〕18 号）、《贺州市八步区

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临贺大道道路提升改造工程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贺八发改社会投

〔2022〕19 号）、《贺州市八步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重新审批贺州市城东体育综合体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贺八发改社会投〔2022〕74 号）、《贺州市八步区发展和改革局关

于贺州市达美中路(鞍山东路至东环路段)及东环路(达美中路至江北东路段) 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贺八发改社会投〔2020〕8 号）、《贺州市八步区发展和改革局关

于贺州市八步区文化旅游新城江北东路（凤湖路至东环路段）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贺八发改社会投〔2021〕17 号）。

项目物有所值评价报告经贺州市八步区财政局和贺州市八步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审核

同意（贺八财函〔2022〕128 号）及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经贺州市八步区财政局（贺八财

函〔2022〕129 号）；项目实施方案取得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政府批复（贺八政函〔2022〕90

号）。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政府授权的项目实施机构为贺州市八步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批复文

件：《关于贺州市城东体育综合体及周边基础配套设施（一期）项目实施模式及实施机构等

有关事项的批复》（贺八政办函〔2022〕65 号）。

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潜在社会资本进行资格预审，本项目现邀请有意向

的潜在社会资本方（以下简称“申请人”）参加本次资格预审。

本公告所称社会资本是指：按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可以参与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市场主体。

二、项目概况

1.项目范围、规模及内容

根据贺州市八步区总体规划、功能布局及区位划分，本项目包含贺州市城东体育综合体

及周边配套基础设施的贺州市达美中路(鞍山 东路至东环路段)及东环路(达美中路至江北

东路段)建设项目（以下 简称“达美中路及东环路”）、贺州市八步区江北东路（凤湖路至

东环路段）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江北东路”）、贺州市八步区达美北路（鞍山东路至八达

东路段）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达美北路”）、 临贺大道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原贺富路路

面修复工程，下同）共 5 个子项目，各子项目的建设规模及内容如下：



（1）贺州市城东体育综合体

贺州市城东体育综合体规划用地面积为 86822.87m
2
（约 130.23 亩），建设贺州市城东

体育综合体一座，建设总建筑面积为 72452.19m
2
， 其中，计容建筑面积为 46922.74m

2
，主

要包括体育场 1 座，建筑面积 19043.01m
2
；综合体育馆 1 座，建筑面积 12486.08m

2
；游

泳馆 1 座，建筑面积为 15393.65m
2
；不计容建筑面积为 25529.45m

2
，主要为架空层

6126.72m
2
，地下停车场建筑面积 19402.73m

2
。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土建工程、装饰装修工

程、供电工程、给排水工程、消防工程、通风工程、道路硬化、绿化工程及相关配套基础设

施工程等。建设场址位于贺州市八步区文化旅游新城内，根据已批复的《贺州市城市总体规

划》（2016-2035）和《贺州市中心城区城东 04 编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

本项目用地规划用途为体育用地，本项目主要建设贺州市城东体育综合体，符合上位规划要

求。

项目建设位置图

（2）达美中路及东环路项目

本工程含达美中路、东环路 2条市政道路，总设计长度为 2567.805m。其中，

达美中路呈西北-东南走向，起于鞍山东路交叉口，向东南延伸，止于东环路交叉口，

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设计范围长度 1469.268 米，红线宽度 40m，设计速度 50km/h。



东环路呈南北走向，主线起于东鹿大桥（上跨江北东路），路线往东北延伸，止于达美

中路，设计长度 802.818 米，红线宽度为 60m， 近期按 40m 实施，道路等级近期为城市

主干路，远期规划为城市快速路，设计速度 60km/h。起点上跨江北东路，东西两侧各设计

一个匝道，匝道路幅宽度均为 20 米，其中东侧匝道长度 176.083 米，西侧匝道设计长度

119.636 米，设计速度 30km/h。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给水工程、交通工程、 照明工程、绿化工

程。

项目选址符合《贺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和《贺州市中心城区城东 04 编制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的要求和道路选址要求，符合上位规划，项目建设地点位

于贺州市八步区文化旅游新城，其中达美中路呈西北-东南走向，起于鞍山东路交叉口，向

东南延伸，止于东环路交叉口；东环路呈南北走向，起点接东鹿大桥北岸桥头，向北延伸，

止于达美中路交叉口。具体建设位置如下图所示。

项目建设位置图

（3）江北东路项目

新建江北东路（凤湖路～东环路段）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设计速度 30km/h，单幅

路双向四车道，道路设计长度约 2996.00m，道路红线宽度 30m（局部为 24m）。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交通工程、照明工程、管线工程、绿化工

程等。

项目选址符合《贺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和《贺州市中心城区城东 04 编

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的要求和道路选址要求，符合上位规划，拟建道路建设



地点位于贺州市八步区文化旅游新城内，起于凤湖路，向南延伸，南止于东环路。具体建设

位置如下图所示：

项目建设位置图

（4）达美北路项目

根据达美北路项目可研报告及批复文件，达美北路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设计范围长

度 1322.513 米，红线宽度 40m，设计速度 50km/h。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道路工程、桥涵工程、给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管线工程、交通工

程、绿化工程等。

项目选址符合《贺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和《贺州市中心城区城东 04 编

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的要求和道路选址要求，符合上位规划，拟新建的达美

北路位于贺州市八步区文化旅游新城内，东临洛湛铁路，南接达美中路，路线起于鞍山东路，

沿线与美仪西路、太白中路、新仪西路、爱莲东路相交，终于八达东路，南北走向。



项目建设位置图

（5）临贺大道道路提升改造工程

临贺大道道路提升改造工程位于贺州市八步区文化旅游新城，起点位于广贺高速公路

(G78 线)贺街互通出口与国道 G207 相交处(即往凌峰方向 125 米处)，路线由南往北沿国

道 G207 改建，途经西南村、贺州中学、五协村，终点位于莲塘镇东鹿小学处,本路段里程

桩号范围 K0+125.003～K10+904.158（含平交），全线建设里程长约 11.03 公里，现状标

准路段路基宽度为 24.5m。临贺大道与东环路相交，距江北东路 900 米，距离城东体育综

合体项目直线距离 1.8 公里，是作为联通城东体育综合体项目南部交通重要通道重要道路。

主要改造内容为路基路面病害处理、人行道新建、绿化带整治、路灯维修更换等市政化改造

及其它附属设施提升改造。



项目建设位置图

本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最终以经审核的设计文件为准。

1. 项目所在地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

三、采购范围

1. 本次采购范围为 贺州市城东体育综合体及周边基础配套设施（一期）PPP 项目的社

会资本，具体操作模式详见采购需求。

2.本项目采用“BOT”（建设、运营、移交）具体运作方式，即：政府通过招标方式选

择社会资本后，由中标社会资本与政府出资代表共同组建的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建

设和一定期限内的运营维护服务，在运营维护期满后，项目公司将项目无偿移交政府或其指

定单位。政府根据项目建设及运营维护情况，按绩效考核结果支付可行性缺口补助，该费用

纳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作为支付保障。

3.投融资范围：项目总投资为 139,942.37 万元，其中：工程费 89,744.02 万元，工

程建设其他费 35,031.43 万元（含征地拆迁费 22,773.82），预备费 9,809.40 万元、建

设期利息 5,357.52 万元。最终以经贺州市八步区财政或审计部门审核的价格为准。

4.项目建设管理：PPP 项目公司负责全面施工管理，对项目建设负全责。根据《关于在

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财金〔2016〕90 号）第九条规

定，“……，已经依据政府采购法选定社会资本合作方的，合作方依法能够自行建设、生产

或者提供服务的，按照《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合作方可以不再进行招标。”



本项目要求中标社会资本具有施工资质和能力，项目公司可直接与具有施工资质的中标社会

资本签订承包合同，不需要进行二次招标。

四、项目合作内容

1.建设产出（最终项目建设内容标准及规模等主要技术指标以政府批准的设计文件为

准。）

（1）贺州市城东体育综合体

1）建设产出内容

建设体育综合体一座，主要包括“一场两馆”及架空层、地下停车场、道路广场、地上

绿地、停车位等，主要技术指标见下表：

主要技术指标表

项目整体规划功能：贺州市城东体育综合体定位于能满足举办地区级和全国单项比赛的

要求，满足全民健身活动的要求、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城市建设的标志性建筑，具有

先进水平和现代化气息的综合体育场。面向贺州市全体市民，打造城市活力综合体概念，构

建适应全天候、全季节、全人群的经济、休闲、娱乐的活力中心，打造贺州体育产业聚集区。

①体育场

a.功能：体育场为大型功能性设施用以满足群众日常文化体育活动需求，项目建成后将

满足贺州市举办体育运动比赛、企业体育比赛，并能承办国内部分单项赛事。



b.标准：新建 1 座体育场地上 4 层，建筑高度 30 米，体育场定位为乙级体育建筑，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结构设计使用年限 100 年。平面为圆形，直径 222m，共有座席

15000 座，其中 14750 座观众席，排距为 0.85m，座席宽度为 0.5m；设有 150 座贵宾席，

每席排距 1.1m，宽 0.55m。文字记者席 80 座，摄影记者席 20 座（坐席均采用塑胶材质）。

设置有 1 个标准足球场、10 道 100 米标准直道、8 道 400 米标准环形跑道及其他田径比

赛场地。

②综合体育馆

a.功能：具备室内比赛项目的功能，同时也具备文艺演出、集会、展览、训练等多种功

能。设计定位为大型体育比赛的运动场馆，能满足举办体育运动比赛、企业体育比赛以及群

众日常体育活动的需求,并能承办国内部分单项比赛。

b.标准：新建 1 座综合体育馆地上 2 层，地下 1 层，建筑高度 24.7 米，综合体育

馆定位为乙级，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结构设计使用年限 100 年；体育馆平面为矩形，

平面尺寸为 81.6m×58.8m。具备包括举行羽毛球、排球等各种室内比赛项目的功能。综合

体育馆占地面积 4886.61 ㎡，总建筑面积 12486.08 ㎡，净高 21m 观众席采用双层看台，

固定观众席位 849 座，排距 85cm 座位宽度按 50cm 设计。

③游泳馆

a.功能：游泳馆具备游泳、水球、花样游泳等多项功能，规模为 381 座。设计定位为

乙级，为大型游泳比赛的运动场馆，能满足贺州市举办体育运动比赛、企业体育比赛以及群

众日常体育活动的需求，并能承办国内部分单项比赛。

b.标准：新建 1 座游泳馆地上 2 层，地下 1 层，建筑高度 24.7 米，建筑结构安全

等级为一级，结构设计使用年限 100 年；游泳馆平面为矩形，平面尺寸为 85.9m×60.8m。

游泳馆占地面积 5011.64 ㎡，总建筑面积为 15393.65 ㎡。

2）建设产出标准

建设标准主要根据《体育建筑设计规范》（JGJ31-2017）、《体育训练基地通用配套用

房建设标准》（建标 159-2011）、《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18）等建筑及体育场馆行业标准。

（2）达美中路及东环路项目

1）建设产出内容 a.新建两条道路等级为主干道的市政道路，总设计长度为 2567.805m，

主要技术指标表如下：

达美中路及东环路项目技术指标表





b.设计荷载：道路：BZZ-100KN 桥涵：城-A 级。

c.道路净空：≥4.5 米

d.路面结构类型：沥青砼路面

e.抗震设防：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贺州市鹅塘镇基本地

震加速度值为 0.05g，设计特征周期值为 0.35s，地震烈度属 VI 度区，按 VI 级设防。

2）建设产出标准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2008）、《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程》（CJJ89-2012）、《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等道路

建设技术规范、标准。

（3）江北东路项目

1）建设产出内容

a.新建 1 条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设计速度 30km/h，单幅路双向四车道，道路设计

长度约 2996.00m，道路红线宽度 30m（局部为 24m）的市政道路，主要技术指标见下表：

江北东路项目技术指标表



b.设计荷载：道路：BZZ-100KN。

c.道路净空：≥4m。

d.路面结构类型：沥青砼路面。

e.抗震设防：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设计特征周期值为 0.35s，地震烈度属 VI 度区，按 VI 级设防。

2）建设产出标准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2008）、《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程》（CJJ89-2012）、《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等道路

建设技术规范、标准。

（4）达美北路项目

1）建设产出内容

a.新建 1 条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设计范围长度 1322.513 米，红线宽度 40m，设

计速度 50km/h 的市政道路,主要技术指标见下表：

达美北路项目技术指标表

b.路面设计标准轴载：BZZ-100。

c.路面结构：沥青混凝土路面。

d.抗震设防：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贺州市区基本地震加

速度值为 0.05g，设计特征周期值为 0.35s，地震烈度属 VI 度区，按 VI 级设防。

2）建设产出标准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2008）、《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程》（CJJ89-2012）、《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等道路

建设技术规范、标准。

（5）临贺大道道路提升改造工程

1）建设产出内容

路基路面病害处理、人行道新建、绿化带整治、路灯维修更换等市政化改造及其它附属

设施提升，长约 11.03km，基宽度为 24.5m。



2）建设产出标准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2008）、《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程》（CJJ89-2012）等道路建设技术规范、标准。

2. 运营产出

（1）运营产出内容

1）体育综合体项目

①维修和维护：体育场馆的维修维护工作主要是指项目公司在运营期内对项目范围内相

关基础设施和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工作，确保项目相关建设内容正常运行。包括体育场馆等

主体建构筑物，田径场、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等体育活动场所，道路、停车场、景观

绿化、设备等相关配套设施的维修维护。

②体育场馆经营：举办赛事、培训、球类项目经营、游泳、场地出租、商业配套经营、

文化活动及经营等经营活动。项目公司应当坚持公益属性和体育文化服务功能，在保障体育

赛事活动、全民健身、公益展览等体育文化事业任务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化和规范化运营原

则，充分挖掘体育场馆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营和服务，发展体育文化及相关产业，提高

综合利用水平，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③场馆开放：项目公司应根据相关政策要求，对本项目所属场馆和附属体育设施应按照

下列要求开放：

a.体育场馆和区域内的公共体育场地和设施应免费、低收费向社会开放。每周开放时间

不少于 35 小时，全年开放时间不少于 330 天。公休日、法定节假日、学校寒暑假期间等，

每天开放时间不少于 8 小时。

b.体育场馆所属户外公共区域及户外健身器材应全年免费开放，每天开放时间不少于

12 小时。

c.体育场馆对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等应免费、低收费开放。

d.体育场馆在全民健身日应全面免费向社会开放。

e.体育场馆因维修、保养、安全、训练、赛事、天气等原因，不能向社会开放或需调整

开放时间，应提前 7 天（特殊天气原因除外）向社会公告。

④安保：安保范围包括项目范围内的公共区域、进出口、传达室、

停车场等，安保人员需负责室内外巡逻、安保等。

⑤绿化养护：绿化人员负责全部绿化植物的修剪、除草、淋水、

施肥、植物病虫防治。

⑥环卫保洁：保洁人员负责场馆、绿地、道路广场等公共区域的

清扫、保洁，并将垃圾转运至规定地点存放。

2）市政道路项目



周边基础配套的 4 条市政道路的路面及人行道日常维护、中大修等，保障道路基础设

施的正常使用。具体运营产出指标及绩效考核内容详见本方案绩效考核要求。

（2）运营维护服务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办法》

（体经〔2015〕36 号）、《大型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综

合评价体系》（体经字〔2014〕411 号）、《关于推进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发的通知》

（体经字〔2014〕34 号）、《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198 号）、《城镇道路养

护技术规范》（CJJ36-2016）、《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等

体育场馆、道路运营维护政策法规标准。

五、交易结构和股东回报机制

1.1 交易结构图

本项目交易结构图如下：

项目交易结构图

1.2 项目回报机制

1.2.1 项目回报机制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

2724 号）等规定，PPP 项目常用的回报机制及适用条件，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1）使用者付费。是指由最终消费用户直接付费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主要针对效益

比较好的经营性项目，例如效益较好的收费公路、供热、供水项目等。



（2）政府付费。是指政府直接付费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可用性付费

（Availability Payment）、使用量付费（Usage Payment）和绩效付费（Performance Payment），

主要针对本身不具备向使用者收费基础的非经营性项目（纯公益性项目），例如市政道路、

市政绿化项目等。

（3）可行性缺口补助。是指使用者付费不足以满足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成本回收和合

理回报，而由政府以财政补贴、股本投入、优惠贷款和其他优惠政策的形式，给予社会资本

方的经济补助。主要针对准经营性项目，例如城市综合管廊、轨道交通等项目。

本项目具备一定的经营收入，但其经营收入不足以平衡本项目的全部建设投资及运营费

用，属于准经营性的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项目，因此，本项目采用“可行性缺口补助”的回

报机制，运营期内，实施机构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向项目公司支付可行性缺口补助。具体定价

机制如下：

可行性缺口补助＝可用性服务费+运营维护费－使用者付费（经营收入）-专项补助资金

（如有）

1.2.2 可用性服务费

可用性服务费：是指项目公司在建设期内投入的资本性总支出而需要获得的服务收入，

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投资及必要的合理回报。

1.2.2.1 定价机制

根据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

（财办金〔2017〕92 号）关于可行性缺口补助在项目合作期内平滑支付的要求，本项目的

可用性服务费采用“等额本息”（运营期年度平均）的方式按以下公式测算：

� = P
i × 1 + i n

1 + i n − 1
（1）A：当年应计可用性服务费。

（2）P：可用性服务费计算基数。

可用性服务费计算基数=财政部门批复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金额±调整额。

可用性服务费计算基数最终以贺州市八步区财政部门批复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金额结

合调整额（如上级补助等）进行计算。

（3）i：年投资收益率，年投资收益率。通过调研财政部 PPP 项目库同类体育类项目及

市政工程类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项目收益率指标，收益率区间在 6.5%-10.65%之间，部分

项目收益率统计情况见表 4-1。调研结果中位水平收益率为 7.4%，为降低政府支出责任，

本项目年投资收益率不高于 7.0%，按年化收益率 7.0%测算，具体经过竞标确定。

（4）n：运营期限 15 年。

1.2.2.2 调价机制

根据财政部关于政府不对社会资本方收益兜底，不承诺固定回报的政策要求，结合上述

“可用性服务费”的定价机制，影响“年可用性服务费”且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控制能力较



弱的主要因素是“可用性服务费计算基数”变化、“央行授权发布的 LPR 贷款利率”大幅度

波动，通过设定合理调价办法，将双方的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1）基于可用性服务费计算基数变化的调价办法

本方案以批复的估算总投资作为可用性服务费计算基数计算可用性服务费，项目竣工验

收后，可用性服务费计算基数最终以贺州市八步区财政部门审核项目竣工财务决算金额及调

整额（如上级补助资金等）带入实施方案定价机制的公式，调整年度可用性服务费。

（2）基于“五年期以上 LPR 利率”大幅波动的调价办法

本方案将央行授权发布的五年期以上 LPR 利率波动风险在社会资本方和政府方进行合

理分担，风险范围为±20 基点，即：在项目运营期内，以当前（2022 年 10 月）执行的五年

期以上 LPR（4.30%）为基期利率，若运营期内当年 1月 1日执行的五年期以上 LPR 在基期

利率（4.30%）的±20 基点（含±20 基点）范围内，不予调价，超出（或低于）20 基点范

围内时，调整当年的年投资收益（i）的取值，具体公式如下:

若：当年执行 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调超过 20 基点时，调整后的年投

资收益为：i1=i+（Rn−4.30%-20 基点）；

若：当年执行 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调超过 20 基点时，调整后的年投

资收益为：i1=i-（4.30%-20 基点- Rn）；

若：当年执行 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变化幅度在 4.30%±20 基点以内，

不调整年投资收益。

其中：

i1为当年计取可用性服务费的年投资收益率；

i为中标的年投资收益率；

Rn为当年执行 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1.2.2.3 支付机制

项目计取各年应计可用性服务费时，原则应完整竣工验收及相应的竣工财务决算。如个

别子项目在整体进入运营期前未能完成竣工验收手续，可在项目工程交工验收合格的基础上，

以经财政部门批复的项目结算金额作为可用性服务费的计算基数。待实际完成竣工财务决算

后，根据实际金额具实调整。因此产生可用性服务费差额的，差额部分金额不计取相应的资

金成本。

项目整体进入运营期后，实施机构根据运营绩效评价结果，应计可用性服务费原则上每

个自然年（1月 1日至 12 月 30 日）计取支付一次，次年 2 个月内根据绩效考核情况支付上

年度应付可用性服务费，若首期第一次支付时不足一个完整自然年的，按实际计算并根据绩

效考核情况于次年 2个月内支付。



1.2.3 运营维护费

运营维护费：是指项目公司在运营期内为维持本项目可用性而提供的符合协议规定的绩

效标准的运维服务而需要获得的服务收入，包括市政道路项目的路面及人行道的日常养护及

道路大中修费用及体育综合体项目运营维护费等。

1.2.3.1 定价机制

根据实施方案运营维护范围的约定，项目运营维护内容包括体育综合体经营及市政道路

运营维护，其中市政道路项目运营维护是指路面及人行道的日常养护及中大修。

（1）路面及人行道日常维护费用

根据各子项目批复的工可报告成果文件，结合贺州市八步区城市综合管理局调研情况，

本项目周边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即“达美中路及东环路”、“江北东路”、“达美北路”、

“临贺大道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四个子项目）的路面及人行道日常养护费用为 15 万元/公

里，将此值作为路面及人行道日常维护费用的控制单价，工程量按照项目最终竣工验收后的

周边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的市政道路长度规模计算，本次测算工程量按项目可研报告的长度规

模估算。

（2）大中修费用

在项目保修期内针对工程施工质量，进行修理的费用不纳入运营维护费范围，由施工单

位承担维修费用；因项目公司自身运营维护不当产生的额外运营维护费用，不纳入运营维护

费范围，同时还应按绩效考核机制扣除相应付费。

在运营期内遇有项目设施需要大中修的，项目公司应按相关规范、法规规定，提前编制

大中修实施方案（含工作预算），报政府方审核后方可实施，大中修的费用由项目公司向政

府方申请列入财政预算，政府方根据审计确定的大中修成本金额，向项目公司支付相关费用，

大中修费用原则上不得高于中标标准。经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质量等级和受损程度、损坏原因

等进行分析评估后，若因建设质量、未达到资产设计使用年限而破损等问题导致中、大修的，

产生的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

（3）体育综合体经营维护费用

体育综合体项目经营维护费用主要包括公共区域的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

修理费、物业管理费、绿化养护费等维护费用以及场馆经营费用，为合理控制成本，贺州市

城东体育综合体项目运营维护方案由项目公司报实施机构审核同意后实施。

综上分析，运营维护费=路面及人行道日常运营维护费+大中修费用+体育综合体经营维

护费用。

项目将路面及人行道日常维护费用作为运营维护费用的竞价指标，控制单价为 15 万元

/km•年，工程量按照项目最终竣工验收后的基础设施配套市政道路长度规模计算；大中修费

用及体育综合体经营维护费用按照实施方案的计价标准结合实际的运营维护工程量进行计



算，如运营期国家、自治区、贺州市及八步区发布或更新计价标准的，按最新标准及要求执

行。

1.2.3.2 调价机制

运营维护费经确认后，在运营期根据 CPI 变化情况设定相应的调价周期及触发机制，具

体安排如下：

（1）运营期开始后，经政府方确定的运营维护费用前三年不进行调整。

（2）申请调价的触发条件须同时满足以下情况：

①自运营期开始每三年为一个调整周期，在每周期的第三年末才能提出下一周期运营维

护费的调价申请。

②以贺州市公布的 CPI 指数为基础，运营期第一年至允许调价申请当年内年的 CPI 累计

复合变动幅度超过 8%时，才启动调价机制，变动幅度超过 8%的部分予以调整，否则不予调

整。具体调价办法如下：

公式 1：

其中：

n-m≥3；

m为上一次运营维护费定价的年份，m=0 是社会资本方进行运营维护费投标报价的各子

项目运营期第一年的年份；

n为项目公司提出调价申请的年份；

CPIk为第k+1个财务年度由国家统计局贺州市调查队公布的第k个财务年度贺州市居民

消费物价指数；

表示自 k=m 至 k=n-1，对取连乘；

通过计算，公式 1 中的调整系数 Sn＞1.08 或 Sn＜0.92 时启动调价机制。

满足调价条件后的运营维护费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 2：

Bn+1 = Bn + Sn − 1.08 ∗ Bn，Sn > 1.08时；

Bn+1 = Bn − 0.92 − Sn ∗ Bn，Sn < 0.92时。

B(n+1)是在第 n年启动调价机制后，经实施机构认可的第 n+1 年执行的运营维护费，在

执行下一次调价前始终适用；



Bn是在第 n年启动调整机制时当年执行运营维护费。

（3）若该周期不满足调价触发条件，则下一周期运营维护费不进行调价，下一周的三

年内均沿用上一周期的运营维护费。若该周期满足调价触发条件，项目公司可向项目实施机

构申请启动运营维护费调价程序，由实施机构组织相关政府部门审核通过后调整下一周期的

运营维护费，下一周期的运营维护费“一价定三年”。

（4）政府方以该周期确定的运营维护费为基础，根据当年运营期绩效评价考核结果得

出当年度应付运营维护费。

另外，在运营期内，若发生以下情况，运营维护费应调整：

①政府方改变约定的运营维护范围的；

②政府方要求提高运营维护标准或要求的；

③PPP 合同约定的其他调整事项。

1.2.3.3 支付机制

项目整体进入运营期后，按各子项目运营维护费原则上每个自然年（1月 1日至 12 月

30 日）计取支付一次，次年 2个月内根据绩效考核情况支付上年度各子项目应付运营维护

费，若首期第一次支付时不足一个完整自然年的，按实际计算并根据绩效考核情况于次年 2

个月内支付运营维护费。

1.2.3.4 其它约定

运营期间，如政府方向项目公司提出超出项目合同约定的工作要求，而导致增加项目公

司运营成本或资本性投入，或造成项目公司利益损失，则政府方应向项目公司支付额外补偿。

额外补偿额按全年中项目公司承担的额外补偿项目进行累计计算。由项目公司提出申请、经

政府方审核同意后纳入专项补贴调整额。

额外补偿项目范围按以下方法确认：

①由政府方根据公共利益或特殊需求而要求项目公司安排实施的项目；

②因紧急情况（包括重大自然灾害或环保污染或者其他重大情形）而由项目公司先行实

施，并在事后报告政府方并取得政府方认可同意提供补偿的项目；

③其他政府方和项目公司一致认可的额外项目。

1.2.4 使用者付费

根据本项目各子项的前期规划及可研报告成果文件，结合调研同类项目情况，本项目使

用者付费收入（经营收入）主要来源于贺州市城东体育综合体项目，包括体育场、综合体育

馆及游泳馆的经营收入、商业配套租赁收入、广告收入、停车费收入和充电桩收入以及体育

场馆低开免收补助收入，合作期内，经政府同意将本项目红线范围内更多公共资源依法纳入

本项目经营范围，所产生的未来经营收益，由政府方确定，统筹纳入缺口补助的核算范围。



项目开始进入经营收费前，项目公司应编制贺州市城东体育综合体项目运营方案，报政

府方或实施机构同意后开始运营。由项目公司和政府方根据绩效考核办法对项目经营成果、

成本控制等进行考核，纳入缺口补助的核算范围。

1.2.5 财政资金保障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42 号）规定：将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

可行性缺口补助等不同支付机制，涉及的运营补贴等，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核算，

纳入年度预算及中期财政规划，在政府财务报告中进行反映和管理，并向本级人大或其常委

会报告，本项目可行性缺口补助应纳入贺州市八步区年度财政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

以上内容最终以签订的PPP项目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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